
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

  鄂远 林罚决字[ 2023]第017号

被处罚人姓名  　 余XX  性别   / 出生日期           /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/        工作单位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住址           /          被处罚单位名称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/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依法查明，余XX于2022年3月上旬，在没有办理采伐证的情况下，将花林寺镇高楼村一组（小地名：红石板）自己山林的杨树、枫香树，以3800元的价格卖给陈XX（另案处理）砍伐，经鉴定“红石板”共计采伐林木90株，其中采伐杨树77株、枫香树（天然林）13株，蓄积21.8412m³，木材价值6048元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）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，构成滥伐林木。                 
上述行为及事实有 对当事人询问笔录、勘验检查笔录、鉴定意见书、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，已构成违法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处以下行政处罚;

1.处以林木价值3倍的罚款18144元；2.补种滥伐林木株数3倍的树木270株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决定书中的罚款，限你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，十五日内到中国农业银行远安县支行   银行（账号：17352101040000291）缴纳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  远安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  远安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10日
第一联 附卷


